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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八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
，

當
匈
牙
利
國
會
議
長
朱
柔
斯
(
吉
普
萃
的
皆

宵

。
的
)
依
據
修
改
過
的
憲
法
宣

布
以
「
匈
牙
利
共
和
國
」
為
正
式
國
號
後

，

沿
用
了
整
整
四
十
年
的
國
號
「
匈
牙
利
人
民
共
和
國
」
終
於
劃
上

休
止
符

。

這
個
位
於
東
歐
內
陸
的
小
國
家
又
揭
開
了
歷
史
的
新
頁

。

匈
牙
利
共
黨
政
權
自
一
九
四
九
年
建
立
以
來

，

在
四
十
年
的
歲
月
裹

，

經
歷
過
多
次
的
改
革
浪
潮

，

其
中

最
突
出
者
如

.. 

一
九
五
六
年
的
自
由
化
運
動

、

一
九
六
八
年
推
動
全
面
性
改
革

，

以
及
一
九
八
八
年
的
民
主
化

運
動

，

其
中
除
一
九
五
六
年
蘇
軍
進
兵
布
達
佩
斯
(

由
豆
毛
自
己
，

血
腥
鎮
壓
外

，

基
本
上

，

戰
後
旬
國
的
演
變

可
說
多
采
多
姿
。
一
個
共
黨
政
權
經
過
二

十
年
的
改
革
進
程

，

其
結
局
是
引
發
了
共
產
黨
本
身
的
蛻
變

，

政
權

因
而
和
平
轉
移

，

整
個
過
程
也
是
出
人
意
料
的
理
性

。

顯
然
，

匈
牙
利
的
變
局
呈
現
諸
多
值
得
探
討
的
問
題
。

本
章
除
地
理
形
勢
、
民
族

、

語
言
、
宗
教
和
歷
史
背
景
之
介
紹
外

，

擬
針
對
匈
牙
利
之
民
主
化
進
程
進
行
深
入

剖
析
，

以
探
討
甸
園
理
性
改
革
模
式
的
特
點
、
意
義
及
其
展
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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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宣

地
理
形
勢

第四章

匈
牙
利
位
於
喀
爾
巴
肝
山
南
部

，

北
有
捷
克

，

東
鄰
蘇
聯
與
羅
馬
尼
亞

，

南
接
南
斯
拉
夫

，

西
與
奧
地
利

交
界
.. 

東
西
寬
五
百
零
二
公
里

，

南
北
長
三
百
一
十
一
公
里

，

總
面
積
九
萬
三
千
零
三
十
一
平
方
公
里
一
。
匈
牙

利
一
九
八
九
年
人
口
據
統
計
為
一
千
零
六
十
六
萬
四
千
人

，

其
中
都
市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三

，

鄉
村
佔
百
分
之
三

十
七
，

首
都
布
達
佩
斯
人
口
即
超
過
兩
百
萬

，

為
全
國
第
一
大
城
。
另
外
兩
個
主
要
城
市
為
德
布
勒
森
(

巳
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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σ
月

2

口
)
和
米
什
科
爾
夜

(
Z
Z
K
O
Z
)，
皆
位
於
東
部
平
原
，
人
口
都
超
過
二
十
萬
。

匈
牙
利
地
形
大
部
分
是
平
原
和
丘
陵
地
，
全
國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土
地
不
超
過
海
拔
一
百
九
十
八
公
尺

•• 

東
部
平
坦
，
北
部
和
西
部
則
為
起
伏
的
丘
陵
和
低
矮
山
脈
，
其
中
以
克
凱
什
(
阿
皂
白
)
山
最
高
(
海
拔
一
千
零
十

五
公
尺
)
。
境
內
最
長
河
流
是
蒂
薩

(
5
自
己
河
，
由
北
向
南
實
穿
整
個
東
部
平
原
，
全
長
五
百
七
十
九
公
里
，

為
匈
牙
利
境
內
最
重
要
的
多
福
河
的
支
流
。
多
福
河
流
經
七
個
歐
洲
國
家
，
形
成
匈
牙
利
北
方
邊
界
線
的
一
部

分
，
也
是
該
國
與
鄰
國
間
的
主
要
河
航
線
。
圍
內
尚
有
多
條
運
河
，
形
成
總
長
達
一
千
七
百
公
里
的
水
運
網
。

男
外
鐵
路
全
長
約
九
千
公
里
，
主
要
公
路
長
約
二
萬
九
千
九
百
公
里
。
位
於
西
部
的
巴
拉
頓
湖

(
C
Z

由
巴
巴
。
口
)
是
中
歐
最
大
的
淡
水
湖

，
也
是
著
名
的
休
閒
和
遊
覽
區

。

匈
牙
利
全
境
屬
溫
帶
氣
候
，
一
月
平
均
溫
度
約
攝
氏
零
下
二
度
，
七
月
平
均
溫
度
約
攝
氏
二
十
七
度
，
年

平
均
溫
度
約
攝
氏
八
至
十
一
度

。

平
均
年
雨
量
約
六
百
公
釐
，
主
要
集
中
在
五
、
六
、
七
月
。
良
好
的
氣
候
與

肥
法
的
土
地
可
說
是
匈
牙
利
最
大
的
天
然
資
源
，
使
其
農
業
除
自
給
自
足
外
，
還
可
外
銷
。

礦
產
方
面
，
最
主
要
是
鋁
礦
，
可
供
外
銷
，
其
他
如
煤
、
鐵
、
鐘
、
天
然
氣
和
石
油
等
，
質
不
佳
，
量
亦

有
限
。
一
九
五

0
年
代
西
南
部
曾
發
現
蝕
礦
，
並
與
蘇
聯
合
作
開
採
，
但
產
量
不
得
而
知
。

東歐變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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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族
、
語
言
與
宗
教

匈
牙
利
雖
非
單
一
民
族
國
家
，
但
其
主
要
民
族
馬
扎
爾
族
(
宮
品

3
3
約
佔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以
上
，
其
他
少



數
民
族
依
其
多
寡
，
分
別
有
日
爾
曼
人
、
斯
洛
伐
克
人
、
克
羅
地
亞
人
、
塞
爾
維
亞
人
、
吉
普
賽
人
和
羅
馬
尼

亞
人
。
官
方
語
言
馬
扎
爾
語
(
亦
稱
匈
牙
利
語
)
通
行
全
國
，
但
少
數
民
族
亦
擁
有
他
們
本
身
的
語
言
。
馬
扎

爾
語
屬
烏
拉
阿
爾
泰
語
系
，
與
愛
沙
尼
亞
語
和
芬
蘭
語
有
血
緣
關
係

。

大
部
分
人
民
信
奉
天
主
教
，
約
佔
三
分

之
二
，
其
餘
為
基
督
新
教

，

主
要
是
喀
爾
文
派
和
路
德
派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共
黨
統
治
後

，

曾
對
宗
教
團
體
橫
加

限
制
，
並
囚
禁
一
些
宗
教
領
袖
，
但
激
起
匈
牙
利
人
強
烈
的
反
抗
。
直
至
六

0
年
代

，
政
府
為
取
得
民
心
，
才

放
寬
其
反
宗
教
的
政
策
。

念
一

歷
史
背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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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類
在
今
天
的
匈
牙
利
一
帶
活
動
已
有
幾
千
年
，
但
匈
牙
利
的
歷
史
卻
始
於
公
元
九
世
紀
末

，

當
時
馬
扎

爾
人
由
一
位
名
為
阿
爾
帕
(
〉

門
志
已)
的
首
領
帶
領

，

由
東
方
的
烏
拉
山
西
麓
及
伏
爾
加
河
灣
一
帶
進
入
多
磁
河

盆
地
中
部

，

即
今
之
匈
牙
利

，

並
在
此
建
立
據
點
。
此
後
在
整
個
十
世
紀
前
半
葉
，
馬
扎
爾
人
的
軍
隊
在
歐
洲

各
地
劫
掠
，
直
到
公
元
九
五
五
年
被
日
爾
曼
國
王
奧
圖
一
世

(
2
古
巴
擊
敗
，
才
稍
止
歇
。
不
過
大
約
在
公
元
九

七
0
年
阿
爾
帕
之
孫
格
察
(
伯
母
已
開
始
把
呈
部
落
形
態
的
馬
扎
爾
人
組
織
成
一
個
統
一
的
國
家
，
其
子
史
蒂
芬

一
世
G
Z
Z
S

門)
則
繼
續
完
成
了
建
立
國
家
的
工
作
，
並
在
公
元
一
千
年
接
受
教
皇
加
冕
為
匈
牙
利
國
王
，
正

式
定
天
主
教
為
國
教
。
阿
爾
帕
王
朝
一
直
延
續
到
公
元
二
一
)
。
一
年

，

在
這
期
間
除
三
一
四
一
年
曾
遭
蒙
古
大

軍
躁
摘
外

，

匈
牙
利
大
致
上
已
成
為
一
個
穩
定
的
基
督
教
國
家
。
因
此
，
匈
牙
利
文
化
與
政
治
可
說
頗
近
似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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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

阿
爾
帕
王
朝
結
束
後

，

匈
牙
利
仍
以
一
個
獨
立
的
王
國
繼
續
存
在
了
兩
百
二
十
五
年
。
公
元
一
五
二
六
年

，

土
耳
其
趁
匈
牙
利
積
弱
不
振

，

大
舉
入
侵

，

造
成
王
國
解
體

，

中
部
與
東
部
被
土
耳
其
佔
領

，

西
北
部
則
歸
屬

於
奧
地
利
哈
布
斯
堡
(

同
志
早
已

品
的
)
王
朝
。
於
是
匈
牙
利
開
始
了
三
百
多
年
的
異
族
統
治
。
奧
地
利
長
久
以
來

即
想
把
匈
牙
利
納
入
一
帝
國
版
圖

，

十
七
世
紀
末

，

哈
布
斯
堡
軍
隊
終
於
逐
出
土
耳
其
人

，

控
制
全
匈
。

哈
布
斯
堡
王
朝
對
匈
牙
利
採
高
壓
統
治

，

特
別
是
在
信
奉
新
教
地
區
。
但
對
於
真
有
信
仰
自
由
傳
統
的
匈

牙
利
(
尤
其
是
外
西
凡
尼
亞
地
區
)

，

這
種
高
壓
統
治
只
會
激
起
反
抗
，
因
而
曾
爆
發
了
多
次
的
獨
立
起
義

﹒

主
(

中
最
著
名
的
是
一
七

O
三
至
一
七
一
一
年
由
拉
科
奇
二
世
(

?
呂

立
的
同
阻
w
o
s
-
口
)
所
領
導
的
反
對
奧
國
統
治

的
全
國
性
獨
立
戰
爭
。
這
次
歷
時
八
年
的
動
亂
終
於
迫
使
哈
布
斯
堡
王
朝
放
鬆
其
統
治

，

進
而
改
善
匈
牙
利
的

經
濟
和
政
治
狀
況
。

經
過
一
個
世
紀
的
沉
寂

，

十
九
世
紀
初
期
匈
牙
利
的
車
其
尼
伯
爵

(
h
z己

ω
z
uy
g
r
r
z
a
c

開
始

領
導
恢
復
匈
牙
利
文
化
和
民
族
精
神
的
運
動
，
並
致
力
於
促
進
經
濟
和
社
會
改
革
。
此
一
運
動
一
直
延
續
到
一

八
四
0
年
代
，

科
蘇
特
(
訂
)
。
的問
。
凹
的
丘
吉
成
為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領
導
者
。
在
他
的
推
動
下
，
配
合
當
時
橫
掃
歐

洲
的
民
主
、
自
由
與
民
族
主
義
浪
潮

，

此
一
運
動
終
於
再
度
爆
發
為
匈
牙
利
獨
立
革
命
。
一
八
四
九
年
四
月

，

在
奧
地
利
默
許
下
新
成
立
的
匈
牙
利
國
會
接
受
科
蘇
特
的
建
議

，

通
過
獨
立
宣
至
-
7

建
立
了
完
全
獨
立
的
匈
牙

利
共
和
國
。
但
奧
地
利
在
俄
國
軍
隊
的
協
助
下

，

很
快
地
在
該
年
八
月
即
擊
潰
匈
牙
利
軍
隊

，

使
得
匈
牙
利
又

重
回
哈
布
斯
堡
的
統
治
之
下
。

奧
國
在
一
八
五
九
年
和
一
八
六
六
年
的
兩
次
對
外
戰
爭
中
遭
到
失
敗
(
第
一
次
與
法
義
聯
軍

，

第
二
次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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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義
聯
軍
)
，

國
力
衰
退
。
此
時
匈
牙
利
在
狄
亞
克
(

?
呂
立

的

巴
巴
計
)
領
導
下
再
度
起
義

，

終
迫
使
奧
國
皇
帝
法

蘭
西
斯

﹒

約
瑟
夫
(

叮
門
呂
立
的
]
。
自
叮
叮
)
不
得
不
接
受
匈
牙
利
要
求

，

終
予
其
平
等
的
地
位

，
成
立
所
謂
的
「
雙

重
君
主
國
」
(

已
己
丘
吉

O

E
Z
Z
)
，

即
兩
國
共
有
一
名
君
主

，

但
各
有
獨
立
政
府

，

除
外
交
、
軍
事
和
部
分
財

政
共
同
處
理
外

，

其
他
事
務
皆
互
不
相
屬

'

這
就
是
我
們
所
熟
悉
的
「
奧
匈

一帝
國
」
。
其
後
的
五
十
年
間

，

匈
牙

利
的
經
濟
、

教
育
制
度
和
文
化
生
活
各
方
面
有
極
為
快
速
的
發
展

。
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
，

奧
匈
帝
國
因
戰
敗
而
解
體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
，

匈
牙
利
宣
布
成
立
第

二
共
和
政
府

，
由

卡
羅
旦
伯
爵
(
約
2

丘
吉
古
玄

。
一
月2
「
丘
吉)
任
總
統
。

但
一
九
一
九
年
三
月
共
產
黨
與
社
會

黨
另
外
成
立
一
個
聯
合
政
府

，

卡
羅
里
被
迫
辭
職

，

新
政
府

變
成
由
共
產
黨
領
袖
孔
恩
(
白
色
心

R
S
)
一
人
獨

裁
，

國
號
也
改
為
「
匈
牙
利
蘇
維
埃
共
和
國
」

。

但
這
個
政
權
因
公
有
化
政
策
不
得
民
心
和
無
力
抵
抗
外
悔

，

旋

即
被
羅
馬
尼
亞
等
聯
合
武
裝
部
隊
進
攻
而
瓦
解

，

前
後
僅
一
百
三
十

三
天
。
此
後
匈
牙
利
由
霍
爾
蒂

(
Z
ZZ
E
m

Z
R
F

三
元
帥
主
政
，

成
立
一
個
沒
有
君
主
的
立
憲
王
圓

，

由
他
自
己
當
攝
政
王

。

這
個
保
守
政
府
總
共
維
持
了

二
十
五
年
之
久

。

戰
敗
也
使
匈
牙
利
喪
失
了
超
過
三
分
之
二
的
領
土

，

縮
小
到
如
今
的
疆
界

。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
，

由
於
希
特
勒
允
諾
為
匈
牙
利
討
回
失
去
的
領
土

，

因
此
匈
牙
利
乃
在
一
九
四

0

年
十
一
月
加
入
軸
心
國
陣
營

，

和
同
盟
國
對
抗

，

境
內
五
十
萬
猶
太
人
也
因
而
被
送
往
德
國
集
中

營
。
但
一
九

四
三
年
起

，

希
特
勒
認
為
匈
牙
利
不
再
是
一
個
可
靠
的
盟
國

，

乃
在
一
九
四
四
年
三
月
佔
領
全
旬

，

監
禁
霍
爾

蒂
，
並
成
立
匈
牙
利
納
粹
政
府
，
直
到
一
九
四
四
年
底
蘇
聯
紅
軍
進

入
匈
牙
利
為
止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一
月

，

匈

牙
利
與
盟
軍
簽
訂
停
戰
協
定

，

同
意
放
棄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所
得
到
的
領
土

。
一
九
四

七
年
乃
正
式
簽
訂

和
平
條
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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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四
五
年
十
一
月
，
匈
牙
利
舉
行
選
舉
，
成
立
了
一
個
包
括
小
地
主
、
社
會
民
主
黨
、
共
產
黨
和
國
家

農
民
黨
的
聯
合
政
府
，
莖
年
並
宣
布
匈
牙
利
為
一
共
和
國

。

在
選
舉
中
，
小
地
主
雖
獲
得
明
顯
的
多
數
，
但
各

黨
派
為
爭
取
各
部
部
長
職
位
，
發
生
了
權
力
鬥
爭
。
匈
共
雖
只
獲
百
分
之
十
七
選
票
，
但
蘇
聯
應
用
其
影
響
力

(
主
要
為
其
駐
軍
)
，
使
匈
共
取
得
內
政
部
長
職
位
，
然
後
透
過
內
政
逐
漸
取
得
政
府
控
制
權
二
九
四
七
年
的

選
舉
，
共
黨
仍
未
能
取
得
多
數
，
但
其
所
擁
有
的
政
府
要
職
已
增
多
，
而
匈
共
幾
乎
已
滲
入
每
一
部
門
，

實
際

上
已
主
宰
了
整
個
匈
牙
利
的
國
家
機
構

。

一
九
四
八
年
六
月
，
共
產
黨
與
社
會
民
主
黨
合
併
，
取
名
「
匈
牙
利

勞
動
人
民
黨
」
(
一
九
五
六
年
易
名
為
「
社
會
主
義

工
人
黨
」
)
，
並
開
始
消
滅
其
他
反
對
黨
派
二
九
四
九
年
八
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匈
牙
利
在
共
產
黨
的
絕
對
控
制
下
通
過
了
一
部
蘇
聯
式
的
憲
法
，
並
宣
布
國
號
為
「
匈
牙
利
人

民
共
和
國
」
。

以
拉
科
西
(
去

E
E
S

同
矣
。
也
)
為
旬
共
第
一
書
記
，
兼
任
政
府
首
長
，
進
行
獨
裁
專
制
統
治

。

拉
科
西
所
推
行
的
政
策
在

一
九
五

0
年
代
早
期
幾
乎
使
匈
牙
利
的
經
濟
破
產
，
造
成
人
民
普
遍
的
不
滿

。

一
九
五
三
年
，
納
吉

(
-
B
Z
Z
品
三
取
代
拉
科
西
成
為
部
長
會
議
主
席
，
即
國
家
行
政
首
長
，
但
拉
科
西
仍
保

留
黨
魁
地
位

。

納
吉
採
行
的
政
策
是
給
予
匈
牙
利
人
民
較
多
的
個
人
自
由
，
致
力
於
改
善
他
們
的
生
活
水
準

。

但
是
納
吉
的
措
施
受
到
拉
科
西
及
其
他
一
些
領
導
人
的
反
對
，
終
於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被
迫
辭
去
政
府
和
黨
的
職

務
。

隨
後
拉
科
西
支
持
其
親
信
海
戈
杜
斯
(
〉
旦
『

m
m
E
品
旦
己
的
)
接
任
總
理
(
即
部
長
會
議
主
席
)
，
恢
復
拉
科

西
的
政
策
，
然
而
再
度
引
起
人
民
普
遍
的
不
滿

。

一
九
五
六
年
蘇
共
第
二
十
次
代
表
大
會
進
行
貶
史
達
林
之
後
，
拉
科
西
在
莫
斯
科
壓
力
下
辭
去
匈
共
第
一

書
記
，
但
由
其
親
信
基
羅

S
E
O
D
R
O
)接
替
，
繼
續
執
行
其
政
策

。

該
年
十
月
，
對
於
政
策
的
不
滿
終
於
爆
發

為
首
都
布
達
佩
斯
的
街
頭
騷
動
，
人
民
要
求
恢
復
納
吉
的
政
府
職
位
、
人
權
、
言
論
自
由
及
撤
走
蘇
聯
軍
隊
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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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一
革
命
迅
速
蔓
延
全
國
，
許
多
政
治
犯
重
獲
自
由
，
包
括
一
九
四
九
年
即
被
囚
禁
的
天
主
教
會
領
袖
敏
茲
簡

提
己
0

克
哥
們
ω
丘
吉
旦
旦
一
旦
的
N
g

片
三
樞
機
主
教
。
納
吉
重
任
總
理
後
宣
布
匈
牙
利
為
中
立
圈
，
但
其
政
府
只

維
持
了
幾
天
，
革
命
即
在
蘇
聯
的
重
兵
鎮
壓
下
平
息

。

很
多
匈
牙
利
人
被
殺
或
被
捕
，
約
二
十
萬
人
逃
至
國
外

。

納
吉
被
捕
，
並
遵
處
決

。

敏
茲
簡
提
主
教
則
在
美
國
使
館
被
困
了
十
五
年
後
才
獲
准
出
國

。

一
九
五
六
年
革
命
失
敗
後
，
蘇
聯
即
嚴
密
控
制
匈
牙
利
，
以
卡
達
爾
已

ω

口
。
的
問
且
只
)
為
旬
共
第
一
書
記

兼
匈
牙
利
總
理
。
卡
達
爾
執
政
初
期
，
配
合
蘇
聯
，
進
行
高
壓
統
治
，
嚴
防
革
命
再
度
發
生

。

但
進
入
六

0
年

代
後
，
卡
達
爾
政
權
即
試
圖
放
寬
對
文
化
、
經
濟
與
社
會
生
活
的
限
制
，
以
獲
得
人
民
的
支
持
二
九
六
八
年
，

匈
牙
利
政
府
更
開
始
實
施
「
新
經
濟
機
制
」

(
Z開
E
U
Z
而
若

T
O
口
。

B
Z
E
E
E
E
m
B
)
計
畫
，
將
若
干
自
由

市
場
經
濟
的
特
點
引
進
社
會
主
義
經
濟
中
，
希
望
能
改
善
其
經
濟
發
展
中
遇
到
的
難
題

。

綜
觀
六
0
年
代
所
採

行
的
許
多
政
策
，
的
確
使
匈
牙
利
產
生
許
多
改
變

。

人
民
也
有
越
來
越
多
的
自
由
。
七

0
年
代
與
八

0
年

代
，
匈
牙
利
雖
仍
與
蘇
聯
保
持
親
密
關
係
'
但
本
質
上
已
不
可
同
日
而
語
了
。

匈
牙
利
之
民
主
化
過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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匈
牙
利
可
稱
是
東
歐
的
改
革
櫥
窗
，
自
五
十
年
代
後
期
開
始
，
即
著
手
籌
劃
改
革
事
宜

。

等
到
有
了
周
全

的
準
備
之
後
，
始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正
式
進
行
改
革

。

整
體
看
來
，
匈
牙
利
的
改
革
穩
健
溫
和
，
又
能
兼
顧
內
外

環
境
的
因
素
，
使
得
匈
牙
利
在
東
歐
獨
樹
一
幟
，
而
沒
有
捷
克
和
波
蘭
的
不
幸
遭
遇
，
還
能
持
續
推
展
進
一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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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改
革
。
同
時
，
匈
牙
利
的
改
革
進
程
，
創
下
了
許
多
共
黨
集
團
未
曾
有
過
的
先
例
。
諸
如

.. 

首
創
物
價
改
革

模
式
，
突
破
教
條
主
義
和
形
式
主
義
的
限
制
，
普
遍
採
用
競
爭
性
的
價
格
制
度
，
並
使
「
第
二
經
濟
」
合
法
化
.
，

首
先
採
用
加
值
型
營
業
稅
，
通
過
新
公
司
法
，
允
許
外
資
擁
有
百
分
之
百
的
股
權
，
私

營
企
業
可
擁
有
五
百
人

的
員
工
•• 

第
一
位
非
共
產
黨
籍
出
任
國
家
元
首
，
並
容
許
組
織
獨
立
工
會
。
凡
此
種
種
現
象
，
都
令
人
刮
目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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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。

自
從
一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，
匈
共
召
開
特
別
黨
代
會
後
，
匈
牙
利
又
展
開
一
連
串
的
改
革
措
施
，
這
次
的
改

革
行
動
一
反
過
去
僅
僅
觸
及
經
濟
領
域
，
而
大
刀
潤
斧
地
進
行
政
治
改
革
，
毫
不
避
諱
的
朝
著
多
黨
民
主
的
方

向
邁
進

。
至
一
九
九

0
年
三

、
四
月
間
，
終
於
落
實
民
主
政
治
，
完
成
了
戰
後
首
次
自
由
選
舉
。
選
舉
結
果
，

甫
成
立
兩
年
的
「
民
主
論
壇
」
(
皂
白
明
)
脫
穎
而
出
，
獲
得
組
織
新
政
府
的
領
導
權
。
由
匈
共
脫
胎
換
骨
的
社
會

黨
，

其
得
票
率
落
居
第
四
位
。
至
此
，
匈
牙
利
四
十
年
長
期
「
一
黨
專
政
」
的
局
面
正
式
落
幕
。
一
個
共
黨
政

權
經
過
二
十
年
的
改
革
進
程
，
其
結
局
是
引
發
了
共
產
黨
本
身
的
蛻
變

，

政
權
因
而
和
平
轉
移
，
整
個
過
程
也

是
出
人
意
料
的
理
性
。
在
國
際
共
運
中
，
匈
牙
利
勇
往
直
前
，
開
啟
了
許
多
先
例
，
而
樹
立
一
種
理
性
改
革
模

式
，
誠
是
二
十
世
紀
後
半
葉
深
具
意
義
的
創
舉
。

一

、
旬
牙
利
民
主
化
的
背
景

一
般
說
來
，
政
治
發
展
和
經
濟
發
展
是
互
為
因
果
的

.. 

有
些
國
家
可
能
是
由
於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帶
動
其
他

非
經
濟
性
領
域
(
包
括
政
治
、
文
化
)
的
改
變
和
進
步
.
，
但
是
，
也
有
些
國
家
，
則
是
由
政
治
的
穩
定
，
而
導

致
經
濟
發
展
績
效
卓
著
。
我
國
可
謂
屬
於
後
者

，

匈
牙
利
似
乎
可
列
為
前
者
。



戰
後
，
東
歐
國
家
的
政
經
體
制
，
幾
乎
都
抄
襲
蘇
聯
的
模
式
，
採
行
中
央
計
畫
經
濟
、
工
業
社
會
主
義
化
、

農
業
集
體
化
、
國
民
經
濟
按
比
例
分
配
、
公
定
物
價
、
追
求
高
積
累
率
和
高
成
長
率
，
以
及
低
消
費
和
低
工
資

政
策
。
這
種
體
制
號
稱
「
優
越
」
卻
無
法
與
西
歐
的
所
謂
資
本
主
義
國
家
相
匹
敵
。
最
明
顯
的
例
證
，
即
不
切

實
際
地
追
求
高
速
度
發
展
重
工
業
，
而
造
成
嚴
重
的
比
例
失
調
，
並
犧
牲
農
產
品
和
消
費
品
的
生
產
，
因
而
降

低
人
民
的
生
活
水
平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前
，
匈
牙
利
的
農
產
品
尚
可
自
給
自
足
，
戰
後
，
反
而
成
為
糧
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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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進
口
國
家
。

匈
牙
利
由
於
一
九
五
六
年
蘇
聯
進
兵
鎮
壓
的
教
訓
，
因
此
，
卡
達
爾
領
導
的
政
權
，
在
進
行
經
濟
改
革
時
，

不
得
不
小
心
翼
翼
，
採
漸
進
的
方
式
進
行
。
甸
園
首
先
對
東
歐
兩
種
典
型
的
經
濟
模
式

l

i

間
斯
拉
夫
模
式
和

蘇
聯
模
式
，
予
以
慎
重
的
考
察
與
評
估
，
然
後
得
到
以
下
三
點
結
論

.• 

第
一
，
國
民
經
濟
計
畫
與
市
場
經
濟
可

以
結
合
起
來

.
，

第
二
，
中
央
不
放
棄
對
經
濟
的
領
導
，
但
可
擴
大
企
業
的
自
主
權
.
，
第
三
，
經
濟
管
理
體
制
中

的
行
政
手
段
與
經
濟
手
段
相
結
合
，
但
要
突
出
經
濟
手
段
。
基
本
上
，
匈
牙
利
的
經
濟
改
革
過
程
，
可
分
四
個

階
段
.. 

93 

(
一
九
五
七
|
六
七
年
)

.. 

可
稱
為
準
備
階
段
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匈
共
黨
大
會
初
步
討
論
制
訂

經
濟
管

理
制
度
之
基
本
方
針

。
一
九
六
四
年
全
面
檢
討
過
去
經

濟
體
制

，
一
九
六
五
年
肯
定
經
濟
改
革
的
必
要
性

，
並
著
手
研
擬
改
革
內
容
、
方
法
與
步
驟

。
一
九
六
六
|
六

七
年
，
選
擇
一
批
企
業
進
行
改
革
試
驗
，
培
養
幹
部
，
吸
取
經
驗
。

第
二
階
段
(
一
九
六
八
|
七
二
年
)

.. 

即
開
始
正
式
改
革
階
段

。

從
計
畫
制
度
、
調
節
制
度
和
組
織
制
度
三
方
面
著
手
，
把
中
央
計
畫
管
理
和
商
品
關
係
、
市
場
供
需
作
用

第
一
階
段



有
效
地
聯
繫
起
來
，
敢
消
中
央
下
達
指
令
性
計
畫
的
辦
法
，
充
分
利
用
價
格
、
工
資
、
稅
收
、
利
潤
、
信
貸
等

經
濟
調
節
手
段

。

第
三
階
段
三
九
七
三
|
七
八
年
)

.. 

可
稱
為
停
滯
階
段

。

因
受
到
國
內
外
的
壓
力
，
出
現

7
波
折
，
如
「
布
拉
格
事
件
」
以
後
，
有

「改
革
即
脫
離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
一
直
奉
行
的
原
則
」
之
論
調
，
以
致
對
改
革
的
信
心
發
生
動
搖
.
，
同
時
，
一
九
七
三
年
的
石
油
危
機
和
國
際
市

場
形
勢
的
劇
變
，
這
些
均
予
匈
牙
利
的
經
濟
發
展
帶
來
很
大
的
衝
擊

。

第
四
階
段
(
一
九
七
九
|
八
九
年
)
:
可
稱
繼
續
發
展
改
革
階
段

。

由
於
前
一
階
段
的
教
訓
，
重
新
檢
討
，
認
為

經
濟
的
困
難
不
是
體
制
改
革
的
結
果
，
而
是
決
策
脫
離
實
際

造
成
的
。

一
九
七
七
年
十
一
月
匈
牙
利
共
黨
再
作
決
議
，
堅
持
貫
徹

經
濟
體
制
改
革
的
原
則

。

目
前
著
重
實
現

對
外
經
濟
平
衡
，
以
及
個
體
企
業
的
發
展

二
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，
匈
共
改
組
後
，
又
擴
大
到
政
治
改
革
的
領
域

。

甸
園
自

一
九
六
八
年
正
式
進
行
改
革
以
來
，
迄
今
已
超
過

二
十
年
，
到
底
匈
牙
利
的

經
濟
改
革
模
式
，
產

生
了
些
什
麼
成
效
?
具
體
言
之
，
可
歸
納
下
列
三
點

.. 

第
一
，
逐
步
調
整
國
民

經
濟
結
構
，
克
服
了
改
革
以
前
嚴
重
的
經
濟
失
調
，
使
工
農
業
之
間
和
輕
重
工
業

之
間
的
發
展
趨
向
合
理
的
比
例

。

例
如
農
產
品
比
五
十
年
代
增
加
三
倍
，
由
進
口
糧
食
國
家
轉
變
成
出
口
糧
食

的
國
家
﹒
主
商
品
種
類
數
量
大
大
增
加
，
供
應
較
前
充
足
，
市
場
呈
現
活
絡

。

第
二
，
生
活
水
平
普
遍
提
高
，
收
入
增
加

。

改
革
以
前
的
一
九
五

O
|

五
五
年
職
工
實
際
工
資
平
均
年
增

長
率
只
有
百
分
之
一
(
其
中
有
三
年
甚
至
有
所
下
降
了
一
九
五
七

|

六
七
年
為
百
分
之
二
﹒
六
.
，
改
革
以
後
的

一
九
六

八

七
八
年
提
高
到
百
分
之

三
﹒
二
。

農
民
的
收
入
增
長
更
快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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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，
匈
牙
利
經
濟
改
革
進
程
，
必
須
實
行
開
放
政
策
，
俾
能
引
進
外
資
和
科
技
，
由
於
這
種
開
放
政
策

促
進
了
東
西
歐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過
去
，
旬
國
的
外
貿
一
直
呈
現
巨
額
逆
差
，
改
革
以
後
，
國
際
收
支
已
有
明
顯

的
改
善
.
，
至
八
十
年
代
初
期
，
甸
園
外
賀
已
有
順
差
的
記
錄
。

經
濟
學
中
的
經
濟
成
長
理
論

，
曾
有
這
種
看
法
，
認
為

經
濟
成
長
的
目
標
到
達
一
定
程
度
時

，

會
出
現
兩

種
後
果
.• 

其
一
，
經
濟
財
富
累
積
到
一
定
水
平
之
後
，
自
然
會
向
整
個
制
度
擴
散
，
以
至
於
社
會
上
各
階
層
普

遍
受
惠
。
其
一
了
經
濟
發
展
帶
動
其
他
非
經
濟
領
域
的
改
變
，
因
此
，
經
濟
發
展
被
視
為
擴
大
政
治
參
與
不
可

避
免
的
誘
因
。
根
據
此
項
觀
點
，
無
疑
地
，
匈
牙
利
的
民
主
化
發
展
經
濟
因
素
至
為
明
顯
。

男
外
，
外
在
環
境
對
一
個
國
家
的
政
策
方
針
，
也
是
極
其
重
要
的
。
匈
牙
利
在
七
十
年
代
初
期
，
為
何
改

革
進
程
停
頓
下
來
?
其
主
要
理
由
，
乃
是
受
到
外
在
因
素
的
衝
擊
。
一
九
六
八
年
，
杜
布
切
克
領
導
下
的
政
治

改
革
，
遭
到
莫
斯
科
的
否
決
，
布
里
茲
涅
夫
主
義
咄
咄
逼
人
，
甸
園
反
對
改
革
的
保
守
派
，
藉
捷
克
事
件
大
作

文
章
。
從
「
左
」
的
教
條
主
義
攻
擊
改
革
是
脫
離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一
直
奉
行
的
原
則
，
使
得
卡
達
爾
裹
足
不
前
，

不
敢
放
手
進
行
改
革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三
月
，
克
里
姆
林
宮
領
導
人
更
送
，
戈
巴
契
夫
就
任
蘇
共
總
書
記
，
這
位

新
一
代
的
蘇
共
領
袖
上
台
之
後
，
新
人
行
「
新
政
」
。
戈
氏
一
再
宣
稱
，
為
適
應
當
代
世
界
發
生
的
巨
大
變
化
，

必
須
用
新
的
眼
光
來
看
待
某
些
理
論
觀
點
和
概
念
，
並
在
作
法
上
拋
棄
老
一
套
的
實
踐
模
式
。
顯
然
地
，
戈
巴

契
夫
的
政
策
與
布
里
茲
涅
夫
大
異
其
趣
。
一
九
八
七
年
四
月
，
戈
氏
訪
問
捷
克
，
來
到
十
九
年
前
曾
經
曇
花
一

現
的
「
布
拉
格
之
春
」
的
誕
生
地
。
戈
巴
契
夫
似
乎
對
這
一
段
歷
史
經
過
，
記
憶
仍
新
。
因
此
，
他
的
布
拉
格

之
行
刻
意
化
解
「
布
里
茲
涅
夫
主
義
」
的
陰
影
，
試
圖
爭
取
東
歐
民
心
。
戈
巴
契
夫
在
布
拉
格
的
公
開
演
說
中

特
別
澄
清
了
下
列
四
點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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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
鬥承
認
各
國
的
特
殊
性
.. 

戈
巴
契
夫
在
演
說
中
承
認

，

每
個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都
有
自
己
的
特
殊
性

，

兄
弟

黨
制
訂
政
策
方

針
，
自
然
會
考
慮
到
本
國
的
條
件

，

按
自
己
的
方
式
發
展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。
戈
某
稱
，
他
不
會

要
求
東
歐
國
家
一
成

不
變
地
抄
襲
他
所
推
動
的
改
革
。

口
尊
重
平
等
地
位

.. 
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之
悶
的
整

個
政
治
關
係
體
系
應
該
建
立
在
平
等

、

彼
此
負
責
的
基
礎

上
。
任

何
國
家
也
無
權
強
求
在
社
會
主
義
世
界
佔
據
特
殊
地
位

，

每
個
黨
獨
立

，

並
對
其
本
國
負
責

，

有
權
自

己
決
定
本
國
發
展
的
問
題
。
戈
某
表
示

，

莫
斯
科
必
定
遵
守
此
項
原
則
。

的
問遵
守
五
利
五
助
的
原
則
:

戈
巴
契
夫
在
演
說
中
強
調

，

社
會
主
義
大
家
庭
不
僅
是
關
心
自
己
利
益

，

而

且
也
要
關
心
共

同
的
利
益
。
如
果
不
尊
重
朋
友

，

不
考
慮
其
利
益

，

就
不
能
取
得
成
就
。

回
任
何
黨
不
能
壟
斷
真
理

•• 
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只
要
積
極
主
動
的
活
動

，

就
能
順
利
達
到
目
標
。
社
會
主
義

國
家
合
作
發
展
的
現
階
段
的
重
要
特
點
之
一

，

就
是
交
換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經
驗
。
以
往

，

蘇
聯
建
設
社
會
主
義

的
經
驗
，

曾
被
視
為
是
標
準
的
模
式
。
不
過

，

現
在
其
他
兄
弟
國
家
已
真
豐
富
的
社
會
主
義
發
展
的
歷
史

，

它

們
應
用
了
獨
特
形
式
和
方
法

，

任
何
黨
也
不
能
再
壟
斷
真
理
。
克
宮
不
會
要
求
其
他
兄
弟
黨
學
習
跟
進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三
月

，

戈
巴
契
夫
訪
問
南
斯
拉
夫
時

，

亦
再
度
提
到
上
述
觀
點
。
很
明
顯
地

，

蘇
聯
的
東
歐

政
策
已
做
了
新
的
調
整
。
過
去

，

莫
斯
科
特
別
強
調
「
國
際
主
義
」
和
要
求
在
國
際
共
運
中
遵
循
「
共
同
規
律
汁

，

現
在
則
強
調
「
要
仔
細

地
看
待
整
個
社
會
主
義
世
界
的
相
互
關
係
」

'

開
誠
布
公
的
經
常
交
流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經

驗
，

彼
此
尊
重
並
應
用
對
方
的
經
驗

，
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要
學
習
解
決
生
活
提
出
的
問
題

，

包
括
防
止
發
生
各
社

會
主
義
國
家
之
間
的
利
益
衝
突

，

甚
至
對
最
複
雜
的
問
題
也
要
尋
找
相
互
可
以
接
受
的
解
決
辦
法
。
戈
巴
契
夫

新
政
治
思
維
下
的
東
歐
政
策

，

明
確
指
出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的
多
樣
性
，
要
富
有
革
新
的
氣
象
。
當
前
莫
斯
科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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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的

「改
造

」
和

「
公
開
性
」
政
策

，

是
符
合
社
會
主
義
實
質
的

。

無
疑
地

，

戈
氏
的
論
調

，

對
匈
牙
利
的
民

主
化

，

起
了
極
大
的
鼓
舞
作
用

。

二
、
匈
共
推
動
改
革

匈牙利 : 東歐民主化的典範

一
九
八
九
年
十
月
七
日

，

匈
共
何
以
會
有
那
麼
大
的
決
心

，

官
一布
與
馬
列
主
義
決
裂

，

等
於
革
了
共
產
黨

的
命

，

而
向
西
歐
中
間
偏

左
的
社
會
黨
靠
攏

，

除
了
前
述
客
觀
的
背
景
因
素
外

，

基
本
上
可
歸
納
下
列
因
素

﹒
-

H
政
治
因
素
•. 

推
動
匈
共
廢
黨
關
鍵
主
因

.. 

其
一
，

改
革
派
得
勢

，

他
們
在
中
央
委
員
會
和
政
治
局
均
佔

絕
對
多
數

，

改
革
派
己
深
深
體
認
到

，

要
想
繼
續
執
政

，

就
得
徹
底
改
造

，

拋
棄
過
去
的
歷
史
包
袱

。

其
二
，

匈
共
長
期
壟
斷
權
力

，

已
累
積
許
多
錯
誤

，

造
成
民
怨

，

喪
失
民
心
。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四
次
國
會
議
員
補
選

，

慘
遭
敗
績

，

即
證
明
這
個
事

實
。

如
果
不
敢
勇
於
面
對
現
實

，

力
挽
狂
瀾

，

將
重
蹈
波
共
覆
轍

。

同
經
濟
因
素
.. 

儘
管
匈
牙
利
早
在
一
九
六
八
年
全
面
推
動
經
濟
改
革

，

歷
經
二
十
年

，

其
結
果
仍
難
擺
脫

經
濟
困
境
。
目
前
已
背
負
外
債
近
二
百
億
美
元

，

通
貨
膨
脹
一
直
維
持
在
百
分
之
二
十
左
右
。
再
者

，

蘇
聯
和

東
歐
盟
邦
都
自
身
難
保

，

已
幫
不
上
忙

，

匈
牙
利
就
得
自
求
多
福

，

徹
底
改
變
經
濟
結
構

，
以
市
場
經
濟
取
代

計
畫
經
濟

，

不
但
可
以
刺
激
旬
國
的
經
濟
發
展

，

而
且
還

可
以
廣
結
善
緣

，

獲
得
西
方
國
家

的
支

援
。

同
社
會
因
素
:

由
於
社
會
的
多
元
化
變
遷

，

共
黨
三
兀
領
導
的
時
代
已
告
結
束

，

在
民
心
思
變
的
情
況
下

，

人
民
寄
望
反
對
勢
力
甚
殷

'

批
判
聲
音
漸
趨
公
開
化

。

根
據
資
料
顯
示

，

從
一
九

八
九
年
初
開
始

，

幾
乎
每
個

月
有
一
萬
人
以
上

宣
布
退
黨

，

這
正
反
映
甸
共
的
危
機
重
重

。

回
國
際
因
素
:

導
致
匈
共
脫
胎
換
骨

，

除
了
上
述
內
在
因
素
外

，

還
有
外
在
因
素
也
是
很
重
要
的
關
鍵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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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
言
之
，
國
際
環
境
對
匈
共
的
改
造
，
起
了
很
大
的
積
極
作
用
。
首
先
，
如
前
所
述
，
戈
巴
契
夫
大
力
推
動
改

革
，
而
創
造
了
一
個
千
載
難
逢
的
時
機
，
其
次
，
波
蘭
出
現
東
歐
第
一
個
「
非
共
」
領
導
政
府
，
莫
斯
科
靜
觀

其
變
，
未
加
干
預
，
足
證
甸
共
的
改
造
，
亦
應
無
後
顧
之
憂
。

男
外
，
匈
共
順
應
民
主
潮
流
，
樹
立
匈
牙
利
新
形
象
，
也
是
其
「
改
造
」
的
誘
因
。
尤
其
，
匈
共
當
權
派

領
導
階
層
的
特
質
，
極
富
改
革
思
想
，
對
西
方
民
主
政
治
有
深
刻
的
認
知
，
始
能
跳
出
共
產
主
義
教
條
的
葉
臼
，

大
膽
進
行
改
造
。

導
致
匈
共
蛻
變
的
關
鏈
時
刻
，
則
是
在
匈
共
「
十
四
大
」
。
這
個
提
早
半
年
召
開
的
匈
共
「
十
四
大
」
'
於

一
九
八
九
年
十
月
七
日
，
針
對
更
改
黨
名
問
題
，
進
行
激
烈
辯
論
，
隨
後
投
票
表
決
，
結
果
在
一
千
二
百
零
二

位
出
席
代
表
中
，
有
一
千
零
五
票
的
壓
倒
性
多
數
，
贊
成
把
原
名
「
社
會
主
義
工
人
黨
」
易
名
「
社
會
黨
」
，
只

有
一
五
九
名
代
表
投
反
對
票
，
卅
八
名
代
表
棄
權
。
在
這
次
匈
共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上
，
為
何
會
有
這
麼
大
的
決

心
，
要
否
定
自
己
的
黨
，
拋
棄
共
產
主
義
那
一
套
框
框
，
而
與
過
去
歷
史
劃
清
界
線
?
事
實
上
，
如
果
稍
加
觀

察

，
一
九
八
0
年
代
最
後
一

、
二
年
的
匈
牙
利
動
向
，
其

發
展
己
早
有
徵
兆
了
。
諸
如

，

重
新
把
一
八
四
八
年

三
月
十
五
日
的
匈
牙
利
革
命
頒
定
為
獨
立
紀
念
日

.

，
同
時
取
消
十
一
月
七
日
「
布
爾
什
維
克
革
命
日
」
為
國
定

紀
念
日
.
，

一
九
八
九
年
六
月

，
平
反
一
九
五
六
年
納
吉
事
件

，
洗
刷

「
反
革
命
」
罪
行

，
認
定
該
次
事
件
是
「
人

民
起
義
」
'
並
訂
六
月
十
六
日
為
「
和
解
日
汁
，
同
年
九
月
，
議
會
決
議
，
取
消
在
旬
國
國
會
大
廈
上
的
「
紅
星
」
，

而
以
第
一
位
甸
園
園
王
聖
伊
斯
特
萬
的
皇
冠
取
代
。
凡
此
舉
措
，
都
在
在
顯
示
，
匈
共
領
導
階
層
，
刻
意
擺
脫

共
產
主
義
色
彩
，
以
恢
復
匈
牙
利
的
真
面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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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匈
共
蛻
變
過
程
與
特
點

第四章 匈牙利 東歐民主化的典範

從
旬
共
脫
胎
換
骨
的
整
個
過
程
來
看

，

一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匈
共
召
開
特
別
黨
代
會

，

乃
是
最
關
鍵
的
轉
換

點
。
為
了
陳
述
方
便

，

就
甸
共
更
名
的
歷
程

，

分
為
四
階
段
.. 

H
改
革
派
奪
權
階
段
三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至
十
月

).. 

由
於
卡
達
爾
長
期
掌
握
大
權

，

他
的
身
邊
親
信
又
是

保
守
有
餘

，

革
新
不
足
。
因
此

，

黨
內
年
輕
一
代
紛
紛
要
求
進
行
改
組

，

迫
使
卡
達
爾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二

十
日
召
開
黨
特
別
代
表
大
會

，

這
是
一
九
五
七
年
以
來
首
次
舉
行
。
在
這
次
大
會
的
議
程
上

，

是
一
次
打
破
慣

例
，

真
正
沒
有
預
先
確
定
結
果
的
會
議

，

允
許
與
會
九
百
八
十
六
名
代
表
充
分
發
言
。
卡
達
爾
曾
試
圖
抵
制

一

切
要
他
辭
職
的
壓
力

，

可
是
形
勢
比
人
強

，

終
被
迫
下
台
。
匈
共
權
力
核
心
大
換
新
血

，

政
治
局
委
員
更
換
八

名
，

由
十
三
人
減
為
十
一
人

，

平
均
年
齡
五
十
二
歲

，

匈
共
領
導
層
年
輕
化

，

元
老
派
幾
乎
全
部
交
棒

，

成
為

東
歐
集
團
最
徹
底
的
一
次
改
組
。

此
次
為
期
三
天
的
特
別
大
會

，

似
乎
瞬
間
改
寫
了
匈
牙
利
的
歷
史
。
此
一
階

段
有
三
項
特
點

﹒
.

山
卡
達
爾
和
其
親
信
下
台

，

掃
除
改
革
阻
力
。

ω
政
治
和
社
會
走
向
多
元

化
，
容
許
人
民
組
織
「
非
址
(
」
獨
立
團
體

，

並
得
舉
行
畫
眾
大
會

，

反
映
民
意
。

ω
國
民
議
會
推
選
一
位
無
黨
籍
人
士
出
任
國
家
元
首

，

打
破
共
黨
一
手
包
辦
黨

、

政
、

軍
的
慣
例

，

使
匈

牙
利
予
人
有
一
個
嶄
新
面
貌
之
感
。

的H
改
革
派
掌
權
階
段
(
一
九
八
八
年
十
一
月
至
一
九
八
九
年
五
月
)
:

改
革
派
由
幕
後
走
向
台
前

，

甸
園
政

府
大
改
組

，

格
羅
斯
(
閑
心
『
o
f
c
「
O
m
N
)辭
去
總
理
兼
職

，

改
由
年
僅
四
十
歲
的
經
濟
學
者
涅
梅
特

(
ZE
E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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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。
B
Z
F
)接
任
，
其
他
黨
內
改
革
派
要
角
如
涅
爾
什
(
悶
。

N
m
o
Z
可
穹
的
)
、
波
茲
戈
伊(
-
B
Z可
O
N
m
m
S
)等人
，

均
出
任
國
務
部
長
。
涅
爾
什
，
六
十
六
歲
，
是
一
九
六
八
年
匈
國
經
濟
改
革
的
籌
劃
者
，
有
匈
牙
利
「
經
改
之

父
」
之
稱

，

一
九
七
五
年
因
黨
內
保
守
勢
力
抬
頭

，
被
迫
離
開
政
治
局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，
匈
共
黨
特
別
會

議
，
他
又
重
返
匈
共
領
導
核
心
進
入
政
治
局

。

波
茲
戈
伊
'
五
十
五
歲
，
領
導
「
人
民
愛
國
陣
線
」
多
年
，
曾

擔
任
過
文
化
部
長
(
一
九
七
六
年
)
，
甚
得
民
心
，
有

「共
黨
世
界
中
的
馬
丁
路
德
」
之
譽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四
月
，

匈
共
權
力
核
心
再
進
行
調
整
，
負
責
意
識
形
態
的
理
論
家
貝
雷
茲
(
了
口
。
的
因
而
且
已
)
被
趕
出
政
治
局
，
使
政
治

局
委
員
中
十
一
名
減
為
九
名
，
保
守
派
幾
乎
全
部
失
勢

。

顯
然
地
，
改
革
派
控
制
了
行
政
系
統
，
可
以
進
一
步

放
手
推
動
一
切
革
新
政
策
。
此
一
階
段
的
特
點
有

.. 

ω
徹
底
推
行
「
公
開
性
」
原
則
，
容
許
公
開
討
論
過
去
所
謂
的
「
禁
區
」
'
反
映
社
會
問
題
。
如
納
吉
事
件

的
公
開
討
論
，
國
營
電
視
台
先
後
訪
問
兩
位
極
為
敏
感
的
政
治
人
物
，
即
「
布
拉
格
之
春
」
的
領
導
人
杜
布
切

克
和
前
羅
馬
尼
亞
國
王
米
查
奧
爾

(
5
晶
宮
一
n
g
o
]
)。

ω
修
訂
黨
綱
草
案
，
使
其
更
能
適
應
時
代
潮
流

。

ω
研
擬
憲
法
修
正
草
案
，
公
開
討
論
，
並
與
各
黨
派
交
換
意
見
，
使
其
更
為
完
備
。
同
時
，
議
會
通
過
集

會
結
社
自
由
法
案
，
而
開
創
多
黨
民
主
的
新
紀
元

。

川
間
實
施
新
公
司
法
，
容
許
外
資
百
分
之
百
的
股
分
，
個
體
企
業
員
工
可
達
五
百
名
的
上
限
，
並
引
進
股
市

交
易
(
東
歐
第
一
個
國
家
)

，
又
向
市
場

經
濟
邁
出
一
大
步
。

的
問
整
合
階
段
(
一
九
八
九
年
大
月
至
九
月
)
.. 

改
革
派
為
加
快
改
革
步
伐
，
認
為
黨
領
導
人
格
羅
斯
優
柔
寡

斷
，
不
夠
積
極

。

改
革
派
乃
利
用
一
次
中
央
全
會
(
六
月
廿
四
日
)
把
他
架
空
，
男
設
四
人
「
主
席
團
」
'
成
員



包
括
總
書
記
格
羅
斯

、

總
理
涅
梅
特
和
兩
名
國
務
部
長
波
茲
戈
伊
與
涅
爾
什
。
後
三
者
均
屬
積
極
改
革
者

，

由

涅
爾
什
擔
任
「
主
席
團
」
主
席
。
改
革
派
的
重
新
整
合

，

已
完
全
控
制
了
匈
共
領
導
中
心
。
此
一
階
段
的
特
點

為.. 

山
匈
共
在
四
次
國
會
議
員
補
缺
額
選
舉
中
重
挫

，

迫
使
改
革
派
痛
定
思
痛

，

決
心
徹
底
改
造
匈
共
體
質

。

ω
正
式
平
反
一
九
五
六
年
「
納
吉
事
件
」

'

以
隆
重
的
國
葬
禮
儀

，

重
新
安
葬
納
吉
。
於
此
同
時

，

對
一
九

六
八
年
華
約
入
侵
捷
克
事
件

，

表
明
是
一
種
錯
誤
的
決
定

，

藉
此
試
探
莫
斯
科
的
反
應
。

ω
與
反
對
派
舉
行
圓
桌
會
議

，

共
商
改
革
大
計

，

俾
為
修
憲
達
成
共
識

，

使
改
革
更
具
有
廣
泛
的
民
意
基
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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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加
強
與
西
方
國
家
的
關
係

'

如
布
希
總
統
訪
旬

，

開
放
奧
、

匈
邊
界
，

導
致
大
批
東
德
難
民
湧
向
西
德

，

而
凸
顯
匈
牙
利
在
國
際
社
會
的
新
面
貌
。

個
適
應
階
段
(
一
九
八
九
年
+
月
迄
今
)
:

根
據
新
的
黨
章

，

原
社
會
主
義
工
人
黨
黨
員

，

不
得
自
動
轉
變

為
社
會
黨
黨
員

，

必
須
另
行
申
請
加
入

，

原
訂
十
月
卅
一
日
為
黨
員
轉
換
最
後
期
限

，

但
正
式
辦
妥
手
續
者
僅

兩
萬
餘
人

，

使
這
個
甫
獲
新
生
的
「
社
會
黨
」
頗
為
難
堪

，

不
得
不
延
期
至
二
九
八
九
年
年
底
。
據
社
會
黨
高

層
人
士
的
估
計

，

約
可
吸
收
到
十
五
萬
名
新
黨
員

，

可
是
到
一
九
九

0
年
三
月
大
選
時

，

還
不
及
六
萬
名
黨
員
。

不
過
，

改
造
後
的
匈
牙
利
執
政
黨

，

正
面
臨
兩
項
主
要
難
題

﹒

主
二

，

黨
員
減
少

，

基
層
組
織
受
限

，

力
量
分

散
，

經
費
來
源
大
不
如
前

。
因
此
，

無
論
活
動
空
間
或
影
響
力
都
要
相
對
降
低
。
其
一
了
原
社
會
主
義
工
人
黨

的
保
守
勢
力

，

男
起
爐
仕
，

有
所
謂
「
卡
達
爾
協
會
」
和
「
馬
克
思
主
義
團
結
計
畫
」

'

正
在
招
兵
買
馬

，

對
社

會
黨
自
然
構
成
威
脅
。
為
此

，

脫
胎
換
骨
後
的
社
會
黨

，

必
須
適
應
一
連
串
出
現
變
數
的
挑
戰

，

這
不
是
短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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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所
能
夠
克
服
的

。

四
、
社
會
黨
之
政
綱
與
實
踐

匈
共
改
造
後
的
社
會
黨
，
其
新
的
綱
領
確
認
實
行
民
主
政
治
體
制
。
這
份
激
進
的
黨
綱
揭
槳

•• 

「
擺
脫
一

切
形
式
的
史
達
林
主
義
」
'
追
求
「
以
和
平
漸
進
方
式
過
渡
到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」
的
首
要
目
標
，
致
力
於
將
甸
園

建
設
為
一
個
「
憲
政
國
家
」
。
依
據
新
黨
綱
的
宣
示

.. 

仆鬥
在
政

治
取
向
方
面
.. 

建
立
多
黨
制
民
主
，
在
這
個
制
度
中
，
權
力
源
自
人
民
的
意
志
，
這
種
意
志
通
過

自
由
選
舉
表
達
出
來

。

國
會
、
政
治
司
法
部
門
、
獨
立
社
團
及
地
方
自
治
政
府
間
的
權
限
分
際
應
充
分
釐
清
。

尚
在
經
濟
取
向
方
面
.. 

開
放
所
有
權
，
建
立
市
場
經
濟
，
俾
強
化
在
圍
際
上
的
競
爭
力
，
但
不
會
走
上
完

全
「
放
任
」
的
資
本
主
義
之
路

。

回
在
外
交
取
向
方
面

•• 

爭
取
一
個
「
保
衛
自
己
國
家
利
益
及
獨
立
的
匈
牙
利
」
，
但
「
與
蘇
聯
的
關
係
仍
將

是
根
本
因
素
」

。

主
張
留
在
華
沙
公
約
組
織
，
不
改
變
與
華
約
及

「經
互
會
」
(
一
九
九
一
年
二
月
後
更
名
為
「
國

際
經
濟
合
作
組
織
」
)
成
員
之
關
係

。

在
匈
共
「
十
四
大
」
會
議
裹

，

改
革
派
草
擬
三
份
深
具
歷
史
性
的
重
要
文

件
，
均
獲
大
會
通
過

。

除
了
上
述
黨
綱
之
外
，
還
有
「
呼
籲
蘇
聯
軍
隊
最
後
完
全
撤
出
旬
國
領
土
聲
明
」
'
和
容

許
黨
內
言
論
自
由
的
黨
章

。

前
者
，

指
出
「
歐
洲
漸
趨
統
一
」
'
所
有
外
來
武
裝
力
量
最
後
應
撤
出
歐
洲

。

後
者
，

除
規
範
黨
的
內
部
運
作
外
，
亦
涉
及
國
際
關
係
'
與
傳
統
共
黨
黨
章
迴
異

。

社
會
黨
新
黨
章
還
主
張
容
忍
內
部

不
同
意
見
，
開
放
黨
內
活
動
，
有
關
入
黨
與
退
黨
皆
屬
個
人
行
為
，
沒
有
開
除
黨
籍
的
條
款
，
社
會
黨
的
權
力

結
構
，
由
新
設
立
的
執
行
委
員
會
和
全
國
委
員
會
，
以
取
代
匈
共
的
政
治
局
和
中
央
委
員
會

。

該
二
委
員
會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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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
撼
，

導
致
其
他
共
黨
紛
紛
跟
進

，
改
頭
換
面

。
如
波
共
(
本
名
統
一
工
人
黨
)
改
名
社
會
民
主
黨

，

東
德
共

黨
(
本
名
統
一
社
會
黨
)
改
名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黨

，

保
共
改
名
社
會
黨

，

南
斯
拉
夫
境
內
斯
洛
文
尼
亞
共
和
國

和
克
羅
地
亞
共
和
國
之
共
產
黨
亦
更
名
為
民
主
革
新
黨

，

在
西
歐
最
大
的
共
產
黨
擁
有
一
五

0
萬
黨
員
的
義
共

也
宣
布
易
名
為
社
會
民
主
黨
。
可
見
其
影
響
相
當
深
遠
。

伍

民
主
化
的
實
現

嚴
格
地
說
，
自
一
九
八
九
年
十
月

，

匈
共
自
行
廢
黨

，

官
一
布
與
馬
列
主
義
決
裂

，

男
創
社
會
黨
之
後

，

匈

牙
利
己
跨
出
「
非
共
化
」
的
第
一
步
。
因
為
共
產
黨
「
一
黨
專
政
」
壽
終
正
寢

，

馬
列
那
一
套
意
識
形
態
被
拋

入
歷
史
的
灰
燼
中

，

不
再
是
一
切
思
想
行
為
的
指
導
準
則
。
一
九
九

0
年
三
月
二
十
五
日
和
四
月
八
日
第
一

二
回
合
的
自
由
選
舉

，

則
是
正
式
體
現
匈
牙
利
「
非
共
化
」
的
生
機
。
政
權
經
由
人
民
自
由
意
志
的
選
擇

，

順

利
和
平
轉
移
。

自
一
九
八
九
年
至
一
九
九

0
年
三
月
止

，

在
短
短
不
到
一
年
之
間

，

新
成
立
的
政
黨

，

有
如
雨
後
春
筍

，

根
據
初
步
估
計

，

目
前
共
約
五
十
個
政
黨
左
右
。
參
與
此
次
自
由
選
舉
者
共
有
廿
七
個
政
黨
之
多

，

其
中
比
較

有
可
能
獲
得
選
票

，

取
得
國
會
三
百
八
十
六
席
位
的
政
黨

，

大
約
不
會
超
過
十
二
個
。
匈
牙
利
有
獨
創
一
格
的

選
舉
方
式

，

與
其
他
歐
洲
國
家
的
比
例
代
表
制
有
所
不
同
。
根
據
一
九
八
九
年
十
月
通
過
的
選
舉
法
規
定

，

甸

園
一
院
制
的
國
民
議
會

，

設
三
百
八
十
六
席
，
分
別
由
三
種
方
式
產
生

，

其
中
一
百
七
十
六
席
保
留
給
獨
立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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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均
由
黨
主
席
兼
任
。
很
明
顯
地
，
社
會
黨
的
黨
綱
與
黨
章
，
無
論
是
形
式
或
實
質
內
容
，
都
與
傳
統
共
產
黨

大
異
其
趣
，
正
足
以
證
明
這
個
中
間
偏
左
的
社
會
黨
已
從
匈
共
脫
胎
換
骨
，
完
全
蛻
變
為
新
的
面
貌
。

此
外
，
還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原
在
黨
大
會
中
做
成
決
議
，
暫
時
保
留
工
作
單
位
的
黨
基
層
組
織
，
「
馬
列
政

黨
在
勞
動
階
層
中
之
領
導
地
位

」
'
以
及
匈
共
專
屬
的
六
萬
名
「
工
人
民
兵
」
'
均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十
月
中
旬
召

開
的
國
民
議
會
，
遭
到
刪
除
與
解
散
的
命
運
，
使
政
黨
競
爭
更
符
合
公
平
原
則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社
會
黨
為
了
徹
底
扭
轉
過
去
甸
共
惡
名
昭
彰
的
形
象
，
不
情
孤
注
一
擲
，
爭
取
人
民
的
信
任

。

改
革
派
似
乎
有
這
樣
的
把
握
，
「
好
的
開
始
，
就
是
成
功
的
一
半
」
'
至
少
可
以
和
奧
地
利
社
會
黨
相
呼
應
，
仍

能
居
主
政
地
位

。

因
此
，
社
會
黨
挾
其
在
議
會
的
優
勢
，
再
創
新
獸
，
奠
定
實
行
民
主
政
治
的
良
好
基
礎

。

其

最
大
貢
獻
者
如

.. 

付
通
過
憲
法
修
正
案
，
把
一
九
四
九
年
史
達
林
模
式
的
憲
法
，
做
了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大
翻
修
，
確
認
匈
牙

利
是
一
個
民
主
法
治
的
獨
立
國
家

。

叫
變
更
國
號
，
把
「
人
民
共
和
國
」
改
為
「
共
和
國
」
'
正
式
與
共
產
黨
一
向
揭
槳
的
「
人
民
民
主
專
政
」

決
裂
，
等
於
去
除
蘇
聯
衛
星
圓
的
標
誌

。

的
肯
定
資
產
階
級
民
主
和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的
價
值
，
尊
重
社
會
多
元
化
的
事

實
。

回
設
立
憲
法
法
院
和
行
政
法
院
，
以
確
保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
。

回
制
訂
政
黨
法
和
選
舉
法
，
尊
重
人
民
的
選
擇
意
願
'
以
落
實
多
黨
民
主

。

準
此
以
觀
，
匈
牙
利
共
產
黨
和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的
衰
亡
小
是
共
黨
世
界
中
，
國
家
政
體
和
平
演
變
的
首
例
，

為
共
黨
專
政
國
家
樹
立
了
社
會
改
造
的
典
範

o

顯
然
地
，
匈
牙
利
政
權
轉
移
模
式
己
對
共
黨
世
界
造
成
無
比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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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人
，

每
名
候
選
人
只
需
取
得
七
百
五
十
名
合
格
選
民
的
連
署

，

即
有
資
格
參
加
競
選

.. 

另
外
一
百
二
十
席
由

匈
牙
利
二
十
個
郡
依
政
黨
所
得
票
數
按
比
例
換
算
分
配

.
，

其
他
九

O
席
則
保
留
給
各
參
選
政
黨

，

依
全
國
選
區

所
得
票
數
比
例
分
配

。

候
選
人
當
選
條
件

，

必
須
在
第
一
回
合
投
票
中
取
得
百
分
之
五
十
絕
對
多
數
的
得
票
率

始
告
獲
勝

。

否
則
再
由
第
一
回
合
前
兩
名
領
先
者

，

於
第
二
回
合
投
票
決
定
勝
負

。

從
這
次
匈
牙
利
自
一
九
四
七
年
以
來
首
次
的
自
由
選
舉
看
來

，

很
明
顯
地
，

有
兩
大
主
流
彼
此
互
別
苗
頭

.. 

其
一
，

是
代
表
穩
健
保
守
的

「民
主
論
壇
」
，

其
二
，

是
主
張
激
進
變
革
的
「
自
由
民
主
聯
盟
」

。

這
兩
個
勢
力

在
選
前
民
意
測
驗
和
三
月
廿
五
日
第
一
回
合
的
角
逐
中
不
分
軒
鞋

。

結
果
前
者
獲
百
分
之
二
四
點
七
一

，

後
者

得
百
分
之
二
一
點
三
八

，

其
他
政
黨
則
遠
遠
落
在
這
兩
大
派
系
之
後

，

小
業
主
黨
(
代
表
自
耕
農
)
百
分
之
一

一
點
七
六

，

社
會
黨
得
百
分
之

一
O
點
八
九

。

這
次
初
選
的
結
果

，

已
清
楚
的
顯
示

，

匈
牙
利
選
民
絕
大
多
數

支
持
改
革

，

只
是
手
段
上
有
差
異
而
己

。

至
四
月
八
日
第

二
回
合
選
舉

，

整
個
情
勢
明
朗

，

「
民
主
論
壇
」
終
於

脫
穎
而
出

，

囊
括
國
民
議
會
三

八
六
席
中
的
一
六
五
席

，

佔
百
分
之
四
三

.
，

「
自
由
民
主
聯
盟
」
得
九
二
席

，

佔
百
分
之
二
四

.

，
其
他
政
黨
分
別
為
「
小
業
主
黨
」
四

三
席
、

社
會
黨
卅
三
席
、
基
民
黨
廿
一
席

、

青
年
民
主

聯
盟
廿
一
席
、
獨
立
候
選
人
六
席

、

聯
合
候
選
人
四
席

、

農
業
聯
盟
一
席

。

(
參
見
附
表
)

「民
主
論
壇
」
致
勝
的
主
因

，

基
本
上
歸
功
於
採
用
西
方
式
的
競
選
策
略

，

活
躍
積
極

，

強
調
堅
守
匈
牙

利
傳
統

，

以
穩
健
手
段
逐
步
推
動
改
革

，

加
上
教
會
幕
後
支
持

.
，

「自
由
民
主
聯
盟
」
由
初
選
時
僅
以
三
個
百

分
點
屈
居
第
一
了
後
來
拉
開
懸
殊
差
距

，

乃
因

「自
由
民
主
聯
盟
」
主
張
激
進
變
革

，

在
旬
共
長
期
統
治
的
陰

霾
下

，

選
民
難
免
小
心
翼
翼

，

不
太
容
易
獲
得
信
賴

。

這
次
匈
牙
利
大
選
的
結
果

，

有
諸
多
情
形
與
德
國
統
一
前
的
東
德
相
近

，

在
三
月
十

八
日
東
德
大
選
之
前

第四章105 



一九九0年甸牙利舉行的自由選舉結果

項 自 第一回合得票率|第二回合得票率

( 三 月二十五日) I (四月八日)
各政黨在議

第一種方式產生|第二種方式產生|第三種方式產生

黨別 % % 

民主論壇 MDF 24.71 42.74 114 

自由民主聯盟 SZDSZ 21.38 23.83 35 

獨立小業主黨 11.76 11.13 11 

匈牙利社會黨 USP 10.89 8.54 

青年民主聯盟 FIDESZ 8.94 5.44 

基督教民主人民黨 6.46 5.44 3 

中立派人士 1.55 6 

聯合候選人 1.03 4 

農業聯盟 0.25 l 

說明 :第一種方式產生，係在 176 個選區中各個政黨贏得的席位。

第二種方式產生，係根據各政黨從 20 郡中所獲票數的比例換算所得的席位 。

第三種方式產生，係根據全國選區政黨得票數比率分配 。

資料東源 Oer Spiege l.èJ r.16. (l 6.Apri1 1990) .pp. 1 67一 168

會所佔席次

40 11 165 

34 23 92 

16 16 43 

14 18 33 

8 12 21 

8 10 21 

O O 6 

。 O 4 

O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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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民
意
測
驗
顯
示
，
中
間
偏
右
的
「
德
意
志
聯
盟
」
與
中
間
偏
左
的
「
民
社
黨
」
'
壁
壘
分
明
不
分
高
下
。
前
者

主
張
依
西
德
的
法
律
架
構
快
速
達
成
統
一

.
，
後
者
則
主
張
以
漸
進
方
式
，
逐
步
實
現
統
一
。
結
果
「
德
意
志
聯

盟
」
大
獲
全
勝
，
取
得
組
閣
的
領
導
權
。
同
樣
地
，
匈
牙
利
首
先
也
是
由
「
民
主
論
壇
」
和
「
自
由
民
主
聯
盟
」

互
爭
長
短
，
最
後
由
保
守
的
「
民
主
論
壇
」
贏
得
籌
組
新
政
府
的
大
權
。
照
理
說

，
東
德
和
匈
牙
利
邁
向
民
主

大
道
，
當
時
的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黨
和
社
會
黨
功
不
可
沒
，
它
們
均
能
理
性
的
順
應
民
主
潮
流

，

大
力
推
動
改
革

，

應
該
獲
得
選
民
的
肯
定
。
可
是

，

選
舉
的
結
果

，

這
兩
個
由
共
黨
化
身
的
民
社
黨
和
社
會
黨

，

均
慘
遭
敗
北
。

東
德
的
民
社
黨
得
票
百
分
之
一
六
點
三
三
，
匈
牙
利
的
社
會
黨
則
僅
得
百
分
之
九
(
第
二
回
合
)
。
這
個
事
實
正

說
明
，
社
會
主
義
不
再
具
有
吸
引
力
。
匈
牙
利
社
會
黨
主
席
涅
爾
什
曾
謂

•• 

「
匈
牙
利
社
會
黨
從
匈
牙
利
社
會

主
義
工
人
黨
產
生
，
但
它
又
是
與
前
身
完
全
不
同
的
新
型
的
黨
。

...... 

匈
牙
利
社
會
黨
不
是
共
產
黨
，
也
不
是

社
會
民
主
黨
，
而
是
既
吸
收
共
產
黨
的
價
值
觀

，

又
吸
收
社
會
民
主
黨
的
價
值
觀
的
左
派
社
會
黨

o

」
顯
然
地
，

社
會
黨
過
去
那
一
段
醜
惡
的
歷
史
，
人
民
記
憶
猶
新
，
不
敢
寄
予
厚
望
。

綜
上
所
論

，

匈
共
革
了
自
己
的
命
，
甘
願
放
棄
前
得
利
益

，

歸
向
民
主
，
這
種
政
權
的
和
平
轉
移
又
為
所

謂
的
「
匈
牙
利
模
式
?
注
入
新
的
內
容
，
使
其
含
意
更
具
多
樣
性
。
過
去
，
一
般
通
稱
的
「
匈
牙
利
模
式
」

'

指
的
是
旬
國
推
行
漸
進
的
「
新

經
濟
機
制
」
'

乃
是
屬
於
經
濟
層
面
。
現
在
「
匈
牙
利
模
式
」
又
增
加
兩
項
意
義

﹒
.

就
政
治
方
面
而
言
，
把
國
家
的
屬
性

，

由
共
黨
統
治
的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，
轉
變
為
民
主
國
家

.• 

就
國
際
共
產
主

義
運
動
而
言
，
匈
共
自
行
宣
布
廢
黨
，
揚
棄
馬
列
主
義
教
條
，
使
「
革
命
政
黨
」
轉
化
為
「
民
主
政
黨
」
。
因
此

，

「
匈
牙
利
模
式
」
誠
是
現
代
史
上
劃
時
代
的
創
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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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失
E土

展
望

「
民
主
論
壇
」
成
立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九
月

，

這
個
由
獨
立
的
知
識
分
子
運
動
轉
化
的
政

黨

，
曾
遭
匈
共
百

般
阻
撓
，
歷
經
兩
年
餘

，

終
於
一
躍
而
成
執
政
黨

o

匈
牙
利
的
新
政
府
由
「
民
主
論

壇
」
、

「小
業
主
黨
」
和
基

民
黨
聯
合
組
閣
。
民
主
論
壇
的
施
政
綱
領

，

經
由
功
能
和
結
構
的
改
變

，

將
匈
牙
利
的
經
濟
轉
變
為
以
市
場
導

向
的
經
濟

，

大
致
可
歸
納
下
列
幾
點

﹒
.

一
、
在
功
能
的
改

變

方
面

付
放
棄
經
濟
計
畫
者
的
角
色

，

停
止
干
預
公
司
的
營
運
。

叫
所
有
私
有
或
國
有
公
司
得
進
行
自
由
買
賣

。

臼
公
司
間
恢
復
自
由
競
爭
。

個
價
格
將
盡
快
自
由
化

，

未
來
將
採
取
市
場
價
格
導
向

。

因
薪
資
應
由
公
司
與
工
會
自
由
選
出

的
代
表
共
同
協
調
制
訂

，

國
家
僅
訂
定
最
低
工
資
。

二
、
在
結
構
的
改

變
方
面

付
旬
國
經
濟
應
盡
速
徹
底
地
私
有
化
。

口
結
構
改
變
的
過
程
中

，

外
資
的
投
入
對
恢
復
匈
牙
利
經
濟
是
有
必
要
的

，

而
外
資
可
擁
有
獨
資
公
司
和

合
資
公
司
百
分
之
百
的
股
權

，

但
外
資
不
得
控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|
二
十
五
以
上
的
甸
園
工
業

，

否
則
人
民
就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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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出
賣
國
家
的
感
覺

。

臼
關
於
農
業
土

地
方
面

，

國
有
財
產
將
可
賣
給
或
租
給
集
體
農
場
或
個
體
農
戶
。
集
體
農
場
可
決
定
自
己

的
未
來
。回

國
有
公
司
將
轉
變
為
上
市
公
司

，

他
們
的
股
權
轉
換
為
國
家
控
股
公
司

。

國
家
控
股
公
司
僅

監
督
該
公

司
的
策
略
性
計
畫
(
包
括
投
資
計
畫
)

，

對
個
別
公
司
的
日
常
營
運
不
作
干
涉

。

回
國
有
公
司
將
由
董
事
會
(

四
旦
旦
旦
旦
旦
旦

。
「
的
)
管
理
之
，

董
事
會
附
設
一
個
監
督
委
員
會
(

的
名
月
1
.

8

3

白
。
心
「
已)
。

這
個
組
織
的
成
員
將
由
國
家
控
股
公
司
提
名

，

經
政
府
同
意
後
任
命
之
。

三
、
在
金
融
結
構
方
面

付
匈
牙
利
國
家
銀
行
(

吋
Z

Z
E
Z
D
皂
白
宮
前

丘

Z
E

它
是
)
將
享
有
更
多
的
獨
立
自
主
權

。

該
銀
行
之

管
理
委
員
會

(5
。

因
S

旦
旦
的
。

〈
而
「
口
O
E

)的
成
員

，

將
由
政
府
提
名
經
國
會

同
意
後
任
命
之
。

已
銀
行
制
度
將
因
外
國
機
構
的
介
入
而
進
一
步
發
展

，

利
率
必
須
反
應
通
貨
膨
脹
率

，

津
貼
的
貸
款
應
馬

上
廢
止
。由

盡
快
使
匈
牙

利
貨
幣

福
林
(
司
丘
吉
門
)
成
為
可
兌
換
貨
幣
。
在
這
方

面
國
外
的
援
助
是
非
常
需
要

的

第四章

四
所
有
這
些
政
策
的
目
的
在
於
穩
定
通
貨
和
消
除
通
貨
膨
脹
。

四
、
在
預

算

措
施
方
面

付
用
減
少
支
出
和
消
除
浪
費
現
象
的
方
式

，

減
少
預
算
赤
字

。

國
家
將
盡
快
作
成
減
少
支
出
的
項
目
表

，
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部
分
在
於
減
少
政
府
對
經
濟
各
部
門
的
補
助

。
這
些
措
施
一
定
會
對
公
司
和
個
人
產
生
不
便

，

1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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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至
，
有
些
公
司
可
能
因
此
而
破
產
，
失
業
率
也
將
因
此
而
提
高

。

叫
政
府
也
應
發
行
公
債
以
募
集
預
算
經
費
(
這
可
能
會
使
人
民
的
儲
蓄
意
願
受
到
影
響
)

。

銀
行
和
其
他
金

融
機
構
也
可
以
發
行
債
券
募
集
資
金
。

其
體
言
之
，
由
「
民
主
論
壇
」
領
導
的
新
政
府
，
當
務
之
急
乃
是
如
何
擺
脫
經
濟
困
境

。

目
前
通
貨
膨
脹

已
達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外
債
超
過
兩
百
億
美
元
，
失
業
人
口
可
能
快
速
增
加
，
環
保
問
題
也
相
當
嚴
重
，
這
些
都

是
刻
不
容
緩
的
要
務

。




